
主 要 统 计 指 标 解 释

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　指城镇和农村各种登

记注册类型的企业、事业、行政单位及城镇个体户进行

的计划总投资500万元及以上的建设项目投资和房地产

开发投资，包含原口径城镇固定资产投资加上农村企事

业组织项目投资，该口径自2011年起开始使用。

房地产开发投资　指房地产开发企业本年完成的全

部用于房屋建设工程、土地开发工程的投资额以及公益

性建筑和土地购置费等的投资。

民间固定资产投资　指具有集体、私营、个人性质

的内资企事业单位以及由其控股（包括绝对控股和相对

控股）的企业单位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建造或购置固

定资产的投资。

基础设施投资　指为社会生产和生活提供基础性、

大众性服务的工程和设施，是社会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

本条件。

实际到位资金　指用于固定资产投资的各种货币资

金。包括国家预算资金、国内贷款、利用外资、自筹资

金和其他资金。

（1）国家预算资金：国家预算包括一般预算、政

府性基金预算、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和社保基金预算。各

类预算中用于固定资产投资的资金全部作为国家预算资

金填报，其中一般预算中用于固定资产投资的部分包括

基建投资、车购税、灾后恢复重建基金和其他财政投

资。各级政府债券也应归入国家预算资金。

（2）国内贷款：指报告期固定资产投资项目单位

向银行及非银行金融机构借入用于固定资产投资的各种

国内借款，包括银行利用自有资金及吸收存款发放的贷

款、上级拨入的国内贷款、国家专项贷款（包括煤代油

贷款、劳改煤矿专项贷款等），地方财政专项资金安排

的贷款、国内储备贷款、周转贷款等。

（3）利用外资：指报告期收到的境外（包括外国

及港澳台地区）资金（包括设备、材料、技术在内）。

包括对外借款（外国政府贷款、国际金融组织贷款、出

口信贷、外国银行商业贷款、对外发行债券和股票）、

外商直接投资、外商其他投资（包括补偿贸易、加工装

配由外商提供的设备价款、国际租赁、外商投资收益的

再投资资金）。不包括我国自有外汇资金（国家外汇、

地方外汇、留成外汇、调剂外汇和国内银行自有资金发

放的外汇贷款等）。各类外资按报告期的外汇牌价（中

间价）折成人民币计算。

（4）自筹资金：指在报告期内筹集的用于项目建

设和购置的资金。包括自有资金、股东投入资金和借入

资金，但不包括各类财政性资金、从各类金融机构借入

资金和国外资金。

（5）其他资金来源：指在报告期收到的除以上各种

资金之外的用于固定资产投资的资金。包括社会集资、个

人资金、无偿捐赠的资金及其他单位拨入的资金等。

固定资产投资按国民经济行业分　指根据其从事的

社会经济活动性质对各类单位进行的分类。应根据建设

项目建成投产后的主要产品种类或主要用途及社会经济

活动种类来划分，不能根据项目单位本身的行业类别来

划分。如果项目投产后有几种产品，应根据主要产品来

确定行业类别。一般情况下，一个建设项目只能属于一

种国民经济行业。

固定资产投资按隶属关系分　是按建设单位或企

业、事业、行政单位的主管上级机关确定的。

（1）中央：是指中共中央、人大常委会和国务院

各部、委、局、总公司以及直属机构直接领导的建设项

目和企业、事业、行政单位。这些单位的固定资产投资

计划由国务院各部门直接编制和下达，统一组织或委托

下级实施。包括有中央垂直管理的部门（如国家统计局

各级调查队）和中央直属企业、事业单位（如工商银

行、中国电信、中国石油）等。

（2）地方：是由省（自治区、直辖市）、地

（区、市、州、盟）、县（区、市、旗）三级政府及业

务主管部门直接领导和管理的建设项目、企业、事业、

行政单位。地方项目还包括不隶属以上各级政府及主管

部门的建设项目和企业、事业单位，如外商投资企业和

无主管部门的企业等。

固定资产投资按建设性质分　按整个建设项目情况

来确定。建设项目的性质一般分为新建、扩建、改建和

技术改造、单纯建造生活设施、迁建、恢复、单纯购

置。农户投资不划分建设性质。

（1）新建：指从无到有“平地起家”开始建设的

项目。现有企业、事业、行政单位投资的项目一般不属

于新建。但如有的单位原有基础很小，经过建设后新增

的固定资产价值超过该企业、事业、行政单位原有固定

资产价值（原值）三倍以上的，也应作为新建。

（2）扩建：指在厂内或其他地点，为扩大原有产

品的生产能力（或效益）或增加新的产品生产能力，而

增建的生产车间（或主要工程）、分厂、独立的生产线

等项目。行政、事业单位在原单位增建业务性用房（如

学校增建教学用房、医院增建门诊部、病房等）也作为

扩建。

现有企、事业单位为扩大原有主要产品生产能力或

增加新的产品生产能力，增建一个或几个主要生产车间

（或主要工程）、分厂，同时进行一些更新改造工程

的，也应作为扩建。

（3）改建和技术改造：指现有企业、事业单位对

原有设施进行技术改造或更新（包括相应配套的辅助性

生产、生活福利设施）的建设项目。改建项目包括企

业、事业单位为适应市场变化的需要，而改变企业的主

要产品种类（如军工企业转民用产品等）的建设项目；

原有产品生产作业线由于各工序（车间）之间能力不平

衡，为填平补齐充分发挥原有生产能力而增建但不增加

主要产品生产能力的建设项目。技术改造是指企业、事

业单位在现有基础上用先进的技术代替落后的技术，用

先进的工艺和装备代替落后的工艺和装备，以改变企业

落后的技术经济面貌，实现以内涵为主的扩大再生产，

达到提高产品质量、促进产品更新换代、节约能源、降

低消耗、扩大生产规模、全面提高社会经效益的目的。

技术改造具体包括以下内容：机器设备和工具的更新改

造；生固定资产投资按构成分产工艺改革、节约能源和

原材料的改造；厂房建筑和公共设施的改造；保护环境

进行的“三废”治理改造；劳动条件和生产环境的改造

等。　

固定资产投资按构成分

（1）建筑工程指各种房屋、建筑物的建造工程。

这部分投资额必须兴工动料，通过施工活动才能实现，

是固定资产投资额的重要组成部分。

（2）安装工程指各种设备、装置的安装工程。

在安装工程中，不包括被安装设备本身的价值。

（3）设备工具器具购置：指报告期内购置或自制

的，达到固定资产标准的设备、工具、器具的价值。新

建单位及扩建单位的新建车间，按照设计或计划要求购

置或自制的全部设备、工具、器具，不论是否达到固定

资产标准均计入“设备工器具购置”中。

（4）其他费用：指在固定资产建造和购置过程中

发生的，除建筑安装工程和设备、工器具购置投资完成

额以外的应当分摊计入固定资产投资的费用，不指经营

中财务上的其他费用。

房屋施工面积　指房地产开发企业本年施工的全部

房屋建筑面积。包括本年新开工的房屋建筑面积、上年

跨入本年继续施工的房屋建筑面积、上年停缓建在本年

恢复施工的房屋建筑面积、本年竣工的房屋建筑面积以

及本年施工后又停缓建的房屋建筑面积。多层建筑应填

各层建筑面积之和。

房屋新开工面积　指房地产开发企业本年新开工建

设的房屋建筑面积，以单位工程为核算对象。不包括在

上年开工跨入本年继续施工的房屋建筑面积和上年停缓

建而在本年恢复施工的房屋建筑面积。房屋的开工应以

房屋正式开始破土刨槽（地基处理或打永久桩）的日期

为准。房屋新开工面积指整栋房屋的全部建筑面积，不

能分割计算。

房屋竣工面积　指房地产开发企业本年按照设计要

求已全部完工，达到住人和使用条件，经验收鉴定合格

或达到竣工验收标准，可正式移交使用的各栋房屋建筑

面积的总和。

商品房销售面积　指房地产开发企业本年出售商品

房屋的合同总面积（即双方签署的正式买卖合同中所确

定的建筑面积）。

商品房销售额　指房地产开发企业本年出售商品房

屋的合同总价款（即双方签署的正式买卖合同中所确定

的合同总价）。该指标与商品房销售面积同口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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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　指城镇和农村各种登

记注册类型的企业、事业、行政单位及城镇个体户进行

的计划总投资500万元及以上的建设项目投资和房地产

开发投资，包含原口径城镇固定资产投资加上农村企事

业组织项目投资，该口径自2011年起开始使用。

房地产开发投资　指房地产开发企业本年完成的全

部用于房屋建设工程、土地开发工程的投资额以及公益

性建筑和土地购置费等的投资。

民间固定资产投资　指具有集体、私营、个人性质

的内资企事业单位以及由其控股（包括绝对控股和相对

控股）的企业单位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建造或购置固

定资产的投资。

基础设施投资　指为社会生产和生活提供基础性、

大众性服务的工程和设施，是社会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

本条件。

实际到位资金　指用于固定资产投资的各种货币资

金。包括国家预算资金、国内贷款、利用外资、自筹资

金和其他资金。

（1）国家预算资金：国家预算包括一般预算、政

府性基金预算、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和社保基金预算。各

类预算中用于固定资产投资的资金全部作为国家预算资

金填报，其中一般预算中用于固定资产投资的部分包括

基建投资、车购税、灾后恢复重建基金和其他财政投

资。各级政府债券也应归入国家预算资金。

（2）国内贷款：指报告期固定资产投资项目单位

向银行及非银行金融机构借入用于固定资产投资的各种

国内借款，包括银行利用自有资金及吸收存款发放的贷

款、上级拨入的国内贷款、国家专项贷款（包括煤代油

贷款、劳改煤矿专项贷款等），地方财政专项资金安排

的贷款、国内储备贷款、周转贷款等。

（3）利用外资：指报告期收到的境外（包括外国

及港澳台地区）资金（包括设备、材料、技术在内）。

包括对外借款（外国政府贷款、国际金融组织贷款、出

口信贷、外国银行商业贷款、对外发行债券和股票）、

外商直接投资、外商其他投资（包括补偿贸易、加工装

配由外商提供的设备价款、国际租赁、外商投资收益的

再投资资金）。不包括我国自有外汇资金（国家外汇、

地方外汇、留成外汇、调剂外汇和国内银行自有资金发

放的外汇贷款等）。各类外资按报告期的外汇牌价（中

间价）折成人民币计算。

（4）自筹资金：指在报告期内筹集的用于项目建

设和购置的资金。包括自有资金、股东投入资金和借入

资金，但不包括各类财政性资金、从各类金融机构借入

资金和国外资金。

（5）其他资金来源：指在报告期收到的除以上各种

资金之外的用于固定资产投资的资金。包括社会集资、个

人资金、无偿捐赠的资金及其他单位拨入的资金等。

固定资产投资按国民经济行业分　指根据其从事的

社会经济活动性质对各类单位进行的分类。应根据建设

项目建成投产后的主要产品种类或主要用途及社会经济

活动种类来划分，不能根据项目单位本身的行业类别来

划分。如果项目投产后有几种产品，应根据主要产品来

确定行业类别。一般情况下，一个建设项目只能属于一

种国民经济行业。

固定资产投资按隶属关系分　是按建设单位或企

业、事业、行政单位的主管上级机关确定的。

（1）中央：是指中共中央、人大常委会和国务院

各部、委、局、总公司以及直属机构直接领导的建设项

目和企业、事业、行政单位。这些单位的固定资产投资

计划由国务院各部门直接编制和下达，统一组织或委托

下级实施。包括有中央垂直管理的部门（如国家统计局

各级调查队）和中央直属企业、事业单位（如工商银

行、中国电信、中国石油）等。

（2）地方：是由省（自治区、直辖市）、地

（区、市、州、盟）、县（区、市、旗）三级政府及业

务主管部门直接领导和管理的建设项目、企业、事业、

行政单位。地方项目还包括不隶属以上各级政府及主管

部门的建设项目和企业、事业单位，如外商投资企业和

无主管部门的企业等。

固定资产投资按建设性质分　按整个建设项目情况

来确定。建设项目的性质一般分为新建、扩建、改建和

技术改造、单纯建造生活设施、迁建、恢复、单纯购

置。农户投资不划分建设性质。

（1）新建：指从无到有“平地起家”开始建设的

项目。现有企业、事业、行政单位投资的项目一般不属

于新建。但如有的单位原有基础很小，经过建设后新增

的固定资产价值超过该企业、事业、行政单位原有固定

资产价值（原值）三倍以上的，也应作为新建。

（2）扩建：指在厂内或其他地点，为扩大原有产

品的生产能力（或效益）或增加新的产品生产能力，而

增建的生产车间（或主要工程）、分厂、独立的生产线

等项目。行政、事业单位在原单位增建业务性用房（如

学校增建教学用房、医院增建门诊部、病房等）也作为

扩建。

现有企、事业单位为扩大原有主要产品生产能力或

增加新的产品生产能力，增建一个或几个主要生产车间

（或主要工程）、分厂，同时进行一些更新改造工程

的，也应作为扩建。

（3）改建和技术改造：指现有企业、事业单位对

原有设施进行技术改造或更新（包括相应配套的辅助性

生产、生活福利设施）的建设项目。改建项目包括企

业、事业单位为适应市场变化的需要，而改变企业的主

要产品种类（如军工企业转民用产品等）的建设项目；

原有产品生产作业线由于各工序（车间）之间能力不平

衡，为填平补齐充分发挥原有生产能力而增建但不增加

主要产品生产能力的建设项目。技术改造是指企业、事

业单位在现有基础上用先进的技术代替落后的技术，用

先进的工艺和装备代替落后的工艺和装备，以改变企业

落后的技术经济面貌，实现以内涵为主的扩大再生产，

达到提高产品质量、促进产品更新换代、节约能源、降

低消耗、扩大生产规模、全面提高社会经效益的目的。

技术改造具体包括以下内容：机器设备和工具的更新改

造；生固定资产投资按构成分产工艺改革、节约能源和

原材料的改造；厂房建筑和公共设施的改造；保护环境

进行的“三废”治理改造；劳动条件和生产环境的改造

等。　

固定资产投资按构成分

（1）建筑工程指各种房屋、建筑物的建造工程。

这部分投资额必须兴工动料，通过施工活动才能实现，

是固定资产投资额的重要组成部分。

（2）安装工程指各种设备、装置的安装工程。

在安装工程中，不包括被安装设备本身的价值。

（3）设备工具器具购置：指报告期内购置或自制

的，达到固定资产标准的设备、工具、器具的价值。新

建单位及扩建单位的新建车间，按照设计或计划要求购

置或自制的全部设备、工具、器具，不论是否达到固定

资产标准均计入“设备工器具购置”中。

（4）其他费用：指在固定资产建造和购置过程中

发生的，除建筑安装工程和设备、工器具购置投资完成

额以外的应当分摊计入固定资产投资的费用，不指经营

中财务上的其他费用。

房屋施工面积　指房地产开发企业本年施工的全部

房屋建筑面积。包括本年新开工的房屋建筑面积、上年

跨入本年继续施工的房屋建筑面积、上年停缓建在本年

恢复施工的房屋建筑面积、本年竣工的房屋建筑面积以

及本年施工后又停缓建的房屋建筑面积。多层建筑应填

各层建筑面积之和。

房屋新开工面积　指房地产开发企业本年新开工建

设的房屋建筑面积，以单位工程为核算对象。不包括在

上年开工跨入本年继续施工的房屋建筑面积和上年停缓

建而在本年恢复施工的房屋建筑面积。房屋的开工应以

房屋正式开始破土刨槽（地基处理或打永久桩）的日期

为准。房屋新开工面积指整栋房屋的全部建筑面积，不

能分割计算。

房屋竣工面积　指房地产开发企业本年按照设计要

求已全部完工，达到住人和使用条件，经验收鉴定合格

或达到竣工验收标准，可正式移交使用的各栋房屋建筑

面积的总和。

商品房销售面积　指房地产开发企业本年出售商品

房屋的合同总面积（即双方签署的正式买卖合同中所确

定的建筑面积）。

商品房销售额　指房地产开发企业本年出售商品房

屋的合同总价款（即双方签署的正式买卖合同中所确定

的合同总价）。该指标与商品房销售面积同口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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